
汕头大学本科境外交换生选拔办法 

 

    为更好地开展汕头大学本科境外交换生项目的派出工作，根据学校

有关规定及项目实施的具体需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关于交换生  

    本实施办法所指交换生是根据我校与境外大学间所签订的互派交

换生协议由学校派到境外高校进行培养，不涉及境外学位颁发的本科

生。  

    第二条 选拔原则  

    1．派出交换生实行“个人申请、学院评审、学校复核、接收院校

录取”选拔程序及“公正、公平、公开”的选拔原则。 

    2．交换生在接收院校选择课程应与学院商定。 

    3．校际项目名额下拨学院，优先选派协议发起学院学生。 

    第三条 申请人条件  

    1．派出时为我校全日制大学第二、三年的本科生（第四年原则上

在秋季学期派出）；  

    2．学业成绩优秀；无违纪或其他处分记录； 

    3．满足相应交换项目的语言要求，并符合交换生项目协议规定的

其他选派条件；  

    4．身心健康、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独立生活能力及较强的环境适

应能力； 

    5．具有国际化视野，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和志愿服务，乐于奉献； 

    6．善于对外宣传、介绍汕头大学及其办学特色； 

    7．具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并征得家长/监护人同意。 

    第四条 选拔机构 

    1．学院之间签订交换协议的项目由学院组织选拔机构自主选拔，

选拔结果报国际交流合作处备案； 

    2．校际协议项目下拨名额的由学院组织选拔机构选拔，选拔结果

报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 

    3．校际协议项目非下拨名额的由国际交流合作处组织遴选委员会

进行选拔。 

    



    第五条 选拔程序 

    1．校内办公信息网公布项目选拔通知； 

    2．学生填写国际交流项目申请表并递交相关申请材料； 

    3．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组织遴选机构，由遴选机根据协议要

求及申请条件组织初选、面试（复选），结合 GPA 和外语成绩排序，按

额度提名并在校园网公示； 

    4、向国外合作学校推荐并协助学生办理相关手续。 

    第六条 相关费用  

    1．拟派出交换的学生正常交纳汕头大学学费，接收学校按照协议

规定免收学费。  

    2．除学费外，学生出国（境）学习所需其他费用由个人自理。  

    3．学校设立“出国(境)学习奖学金”，符合条件的拟派出交换生可

按规定程序申请。  

    第七条 注意事项 

    1．关于课程选择和学分认定详见“汕头大学本科国际交流生管理

办法”。 

    2．赴外交换学习一般需承担较高费用，申请者应根据个人实际情

况认真考虑，慎重选择。  

    3．对于录取后无客观原因而放弃名额者，一年内不能参加学校其

他任何交换或派出项目。 

    4．学生按规定程序派出后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将派出学生信息报相

关职能部门备案。 

    5．原则上派出期限为一个学期，最长不超过一学年。  

    6．学生完成学业后，应按期返校报到。未经学校同意，学生不得

以各种理由延长在外期限。  

    7．参加交换项目的学生如果在国（境）外有私自转变出国身份、

转换学习单位、预期未归或不能完成学习任务等严重违约行为，应归还

学校所提供的所有出国费用。  

    第八条 其他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解释。 


